
粤交运函〔2017〕169 号   

 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公布首批广东省道路 
货运无车承运人试点企业名单的通知  

 

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局（委），顺德区环境运输与城市管理局：  

根据《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推进改革试点加快无车承运物

流创新发展的意见》（交办运〔2016〕115 号）及广东省交通运输

厅《关于印发广东省道路货运无车承运人试点企业评选工作方案

的通知》（粤交运函〔2016〕2902 号），经过公平、公开、公正的

评选程序，遴选了广东省首批道路货运无车承运人试点企业 38

家（见附件），试点实施期从 2017 年 1 月 15 日开始至 12 月 31

日结束。现予公布，并提出如下要求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一、各试点企业要按照实施方案，规范经营行为，加强对实

际承运人在运输安全、服务质量、诚信考核、事故赔付能力等方

面的管理；创新运营模式，科学设计业务流程，加强对货源组织、



 
— 2— 

实际承运人监管、单证交接等环节的管理；提升信息平台服务能

力，完善“人、车、货、户”查询服务功能，强化信息互联互通

以及服务规范、作业流程等方面的有效对接；服从税收部门监管

并提供真实交易数据，及时向厅提供行业监测所需要的运行数

据，为推进试点工作提供参考依据。 

二、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局（委）要加强对试点企业的监

督指导，及时掌握试点工作情况，协调解决无车承运人试点中许

可准入、运营监管等问题；加强与当地税务部门的沟通，协调解

决试点过程增值税征管中开票资格、进项抵扣、额度监管等实际

问题，确保试点工作有序推进并取得实效。同时，充分利用自贸

区、现代物流试点城市、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及当地关于互

联网产业、信息化产业的政策优势，鼓励扶持无车承运人试点企

业吸引更多的国内国际大型物流与供应链企业入驻并服务当地

经济发展。 

三、按照“高标准、严要求、宁缺毋滥”的原则，坚持目标

导向，厅将出台关于加强全省道路货运无车承运人试点监督监测

的措施，采取“动态监测、定期评估、逐步淘汰”的办法，以试

点为载体，逐步健全我省道路货运无车承运人管理制度和标准规

范，培育一批运作高效、服务规范、竞争力强的无车承运人，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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造具有国际国内影响的无车承运人“标杆”企业。 

 联系人：方贵州   联系电话：020-83730685 

 

     附件：广东省首批道路货运无车承运人试点企业 

  
 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

2017 年 1 月 18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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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  


